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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1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码：2026-041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概述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精工”）近期与专业

投资机构上海道禾源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禾源信”）以及其他两

名投资者签署了《北京石景山道禾元启具身数据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之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 《合伙协议》”），共同投资北京石景山道禾元启具

身数据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截至本公告提交披

露日，协议各方已认缴出资总额为 8,100万元人民币，东方精工以自有资金认缴出

资额 3,000万元人民币，占比 37.04%，为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之一。

本次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公司与专

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无需提交东方精工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事项履行披露义务，详情如下：

二、专业投资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上海道禾源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7D70F05N

设立日期：2021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爱路27号2003室

法定代表人：徐晓

股权结构：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1%，上海道禾源信企业发展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60814772037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427924776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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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持股49%。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履行备案登记程序的说明：道禾源信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

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码为P1073087。

三、合伙企业其他投资人基本情况

投资人一：道禾高新（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道

禾高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EBGGNXX6

设立日期：2025年2月14日

出资额：162,31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西康路658弄5号6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人信息：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1 上海道禾长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

2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人

3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 上海静安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7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 上海晟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427924776212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060814772037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9471713452094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8680885535611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38318254127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1994298859773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342351072108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98053140341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56633942614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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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二：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聚智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95FC4R

设立日期：2016年3月24日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溪社区观澜平安路22号4栋601

法定代表人：冷晓琨

实际控制人：冷晓琨、常琳、安子威。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玩具、智能机器人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研发与咨询；

智能机器人、机器人配件、实验室设备、教学仪器及设备、教学用具、玩具、礼

品、电子产品、通讯产品、计算机、数码产品的销售与批发；通讯产品、网络产

品的技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室内装饰设计；系统应用管理和上门

维护；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许可经营项目：机器人及配件的制造。

四、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东方精工、东方精工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专业投资机构道禾源信以及其他两名投资人道禾高新、

乐聚智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利益安排。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未以任何方式参与合伙企业的份额认购，也未在合伙企业中担任职务。

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专业投资机构道禾源信以及其他两名投资人道禾高

新、乐聚智能，不存在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东方精工股票的情形。

五、合伙企业基本情况以及《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1. 名称：北京石景山道禾元启具身数据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认缴规模：现有合伙人合计认缴出资规模8,100万元人民币（目标认缴出资

规模为10,100万元，最终认缴出资总额以实际募集情况为准）。

3. 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 当前认缴出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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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

1 上海道禾源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 1.23%

2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37.04%

3 道禾高新（上海）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2,000 24.69%

4 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37.04%

合 计 ----- 8,100 100.00%

5. 存续期限：合伙企业自营业执照首次签发之日起成立，合伙期限为无固定

期限，该期限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合伙期限。

6. 投资管理期：合伙企业的投资管理期的初始期限为7年，自基金成立日起

算，其中前3年为投资期，投资期届满后的剩余期限为退出期。退出期届

满后，执行事务合伙人可视合伙企业经营需要决定将退出期延长1年；如

需继续延长的，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退出期可再延长1年。合伙企业应尽

力在投资管理期（包括延长期，如有）内实现所有投资项目的退出。

7. 投资范围：合伙企业将围绕新兴产业投资布局。

8. 合伙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决策机制

1) 合伙事务的执行

普通合伙人道禾源信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执行合伙

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包括：

i. 决定、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合伙协议》

规定之任何投资以及符合法律规定及/或全体合伙人另行约定的其他

投资等（特别地，属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事项的，应经投资决策委

员会审议决定后方可执行）；

ii. 代表合伙企业取得、管理、运用、维持和处分合伙企业财产，包括但

不限于股权、债权、物权、待投资现金、待分配现金、费用备付现金

等；

iii. 采取合伙企业维持合法存续和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需的一切行动；

iv. 《合伙协议》授予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其他职权。

2) 基金管理

为了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和操作质量，合伙企业设置投资决策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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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合伙企业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就

合伙企业的流动性投资之外的投资、投资处置及项目退出等作出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其中，基金管理人道禾源信有权提名三

名委员，有限合伙人东方精工和另一名有限合伙人有权各提名一名委员，由管

理人任命。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的变更需要经过管理人重

新任命。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需经过半数委员参与方为有效会议，投资决策委员会

对投资项目或其权限内的其他事项进行表决，对于投资决策委员会所议事项，

由全体委员五分之四（含本数）以上的委员同意方可通过。

投资决策委员会具体的会议议事方式和表决方式以基金管理人制定的投

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则为准。

3) 合伙人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i. 普通合伙人的无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债务应首先由合伙企业的财产进

行清偿，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本有限合伙企业债务的，由普通

合伙人向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ii.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iii.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9. 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机制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来源于任一投资项目的可分配现金收

入应按项目参与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初步划分；其他可分配现金收入应首先

在各合伙人之间根据产生该等收入的资金的来源进行初步划分（如若不可区分，

则按照各合伙人届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比例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判断更为合理

的比例在各合伙人之间进行初步划分）。

按照前述约定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部分应直接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划分给各

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如下顺序在该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1）覆盖实缴出资：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向有限合伙人累计分配金

额等于其截至该分配时点对合伙企业的累计实缴出资额；

（2）门槛回报：如有剩余，向有限合伙人分配，直至有限合伙人之实缴出资

额实现按年化利率8%/年（单利）计算的门槛回报（按照有限合伙人各期出资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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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书载明的到账截止日或实际出资之日（孰晚）起算到其按照第（1）款每次分

配取得金额之日止）。

（3）追补：如有剩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其于本项下累计分配额等于

第（2）款所述门槛回报/80%×20%的金额。

（4）80/20分配：如有剩余，（i）80%向有限合伙人进行分配，（ii）20%向

普通合伙人分配。

六、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可通过利用专业投资机构在相关领域的资源

和优势，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开展投资业务，以获取中长期投资回报，有

利于公司中长期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

本次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东方精工各项经营活动的

正常开展。短期内本次投资事项对东方精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

响，亦不存在导致发生与公司相关的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的情形。

公司对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合伙企业的会计处理方法：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相关规定，在企业未对合伙企业形成控制的情况下，合伙企业不纳入企业

合并报表范围。以上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确认意见为准。

2、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事项目前尚处于筹备阶段，尚需进行工商登记、

备案等手续，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私募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投资回收期较长。投资项目

在运营过程中，将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和市场周期、投资标的项目经营

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导致合伙企业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亏

损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了解合伙企业的运作情况、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督促基

金管理人防范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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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石景山道禾元启具身数据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有限合

伙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7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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